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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01          证券简称：深发展A       公告编号：2012－024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吸收合并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请求权实施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深发展”）吸收合并控股子公司平

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平安银行”）深发展异议股东（定义见下文）的收购请求

权实施公告已于 5 月 16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本提示性公告仅对收购请

求权相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对投资者申报行使收购请求权的建议。 

 

一、特别风险提示 

1、本公司已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深圳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吸收合并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获得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公

告》，确定本次收购请求权实施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4 月 27 日。本公司已于 2012

年 5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吸收

合并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请求权实施公告》，确定本次收购请求权申报期

为 2012 年 5 月 21 日至 2012 年 5 月 25 日的上午 9:30－11:30，下午 1:00—3:00，

收购请求权申报期内本公司股票不停牌。 

2、本次收购请求权的行权价格为 15.45 元/股。2012 年 5 月 21 日本公司股

票的收盘价格为 15.77 元，高于收购请求权的行权价格。如投资者申报行使收购

请求权，将可能导致一定亏损，敬请异议股东慎重判断行权的风险。 

3、收购请求权所含权利的价值及其 Delta 绝对值 

依据深发展 2012 年 5 月 21 日收盘价为基准，按照 Black & Scholes 定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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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计算（现金价值选取参数为：股票现价 P 为 15.77；期权执行价格 K 为 15.45；

到期时间 t 为 0.01096；标的股票波动利率 sigma 为 0.21796；无风险利率 r 为

4.91%）。收购请求权所含权利的参考值为 0.0343 元，其 Delta 绝对值为 0.1753。

该值只作为参考，在现金选择权实施期间，根据每日收盘价格的变化，会有一定

的差异。 

4、异议股东为在本公司 2012 年 2 月 9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上对《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吸收合并控股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方案的议案》投出有效反对票，反对本次吸收合并并且一直持有代表该反对

权利的股份直至本次购请求权实施股权登记日收市时的本公司股东，该等异议股

东同时在收购请求权申报期内成功履行申报程序方能行使收购请求权。非异议股

东的申报无效。依据本次收购请求权实施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4 月 27 日持股情况

确定本次异议股东持有有效反对票的异议股份合计数为 61,511,602 股。 

5、本次收购请求权将以异议股东投票时使用的证券账户为单位派发。如果

异议股东在本次收购请求权实施股权登记日至本次收购请求权申报期截止日期

间（2012 年 4 月 27 日至 2012 年 5 月 25 日）进行转托管等可能导致异议股东证

券账户托管交易单元（证券公司营业部）变更的行为，将可能导致异议股东无法

行权，因此特别建议异议股东在上述期间避免转托管等可能导致异议股东证券账

户所在交易单元变更的行为。 

6、异议股东可以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异议股份申报行使收购请求权，异

议股东申报行使收购请求权的股票将过户给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 

 

二、收购请求权的基本条款 

（一）收购请求权的代码及简称 

代码：038017 

简称：深发 SFP1 

（二）收购请求权行权价格  

深发展以 15.45 元/股作为收购请求权的行权价格，该价格为深发展以审议通

过本次吸收合并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为定价基准日计算的深发展于定价基准日

前 20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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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请求权的结算方式 

收购请求权将采取证券给付方式结算，即异议股东行权时，应同时交付其持

有的深发展股份，并从中国平安获得相应的行权价款。异议股东每成功行权 1

份收购请求权，系统将扣减 1 份收购请求权权利和 1 股深发展股份，同时异议股

东资金账户将获得 15.45 元并扣减股票交易相关税费的现金。 

（四）到期后未行权权利的处置  

收购请求权申报期届满后，未申报行权的收购请求权将予以注销。 

 

三、收购请求权行权方式 

（一）行权指令 

异议股东依据各相关证券公司技术系统的提示及其证券账户中的收购请求

权代码，发出行权指令。行权指令包括以下内容： 

权利代码：038017（权利简称：深发 SFP1） 

业务类别：行权 

委托数量：申报的收购请求权行权数量 

委托价格：15.45 元/股（行权价格） 

行权指令以份为单位进行申报。行权指令当日有效，当日可以撤销。 

（二）行权前的确认事项  

1、异议股东可选择全部或部分行使收购请求权。 

2、在发出行权指令前，异议股东应当确认其行权指令的委托数量不超过其

证券账户中拥有的收购请求权权利数量，且其证券账户中有足额的深发展股份。

在异议股份被冻结或质押的情况下，如异议股东拟行使收购请求权的，应于申报

前解除冻结或质押。如果异议股东在收购请求权申报期内申报行使收购请求权的

数量大于其证券账户中实际持有的未冻结及未质押的深发展股份数量，则有效申

报数量为该异议股东实际持有的未冻结及未质押的深发展股份数量；如果异议股

东在收购请求权申报期内申报行使收购请求权的数量等于或小于其证券账户中

实际持有的未冻结及未质押的股份数量，则有效申报数量为申报的收购请求权数

量。 

3、除司法冻结以外，已申报行使收购请求权的股份不得再行转让或在其上

设定质押或其他第三方权利限制；若已申报行使收购请求权的股份被司法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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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则该部分股份已申报行使的收购请求权自司法冻结发生时起无效。  

（三）行权期间本公司股票交易处理 

收购请求权申报期内本公司股票不停牌。 

（四）行权后的收购请求权数量、股份扣减和行权资金的取得 

异议股东行权成功后，行权资金将自动记入相关证券公司的结算备付金账

户，同时计减异议股东证券账户中相应数量的收购请求权权利和深发展股份；再

由相关证券公司将相应行权资金记入异议股东的资金账户。异议股东每成功行权

1 份收购请求权，系统将扣减 1 份收购请求权权利和 1 股深发展股份，同时异议

股东资金账户将获得 15.45 元并扣减股票交易相关税费的现金。 

（五）收购请求权申报期满后，异议股东证券账户中未行权的收购请求权

将予以注销。 

 

四、收购请求权提供方 

本次收购请求权提供方为深发展的控股股东中国平安。中国平安是一家在中

国设立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其

注册地为深圳市，注册资本为 791,614.2092 万元。中国平安承担购买异议股东持

有的深发展股份的义务。有效行使收购请求权的异议股东所持相关股份将过户给

中国平安，并将获得由中国平安支付的相应行权价款。 

 

五、费用 

异议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申报预受收购请求权或撤回预受收

购请求权申报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在办理有效申报的异议股份的转让确认及过

户手续时，转让及受让双方各自按股票交易的相关规定支付相关税费。因费用不

足导致过户失败的，由责任方承担责任。 

 

六、收购请求权实施时间安排 

2012 年 4 月 27 日 收购请求权实施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5 月 16 日 刊登收购请求权实施公告 

2012 年 5 月 21 日 收购请求权申报期起始日 

2012 年 5 月 21 日至

2012 年 5 月 25 日 

收购请求权申报期，期间本公司股票不停牌，刊登收

购请求权提示性公告，申报截止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25

日下午 3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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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5 月 25 日 收购请求权申报期截止日 

2012 年 5 月 29 日 刊登收购请求权实施结果公告 

 

七、关于异议股东相关权利的说明 

虽然本次吸收合并为异议股东提供了收购请求权，并不意味着将强制异议股

东必须接受本公告中的行权价格并转让异议股份，异议股东可以选择按本公告中

的价格将异议股份转让给中国平安，或者选择在公开的证券交易市场转让给其他

投资者，或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主张股东权利。 

 

八、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毛女士、高女士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东路 5047 号深发展大厦 28楼 

邮政编码：518001 

联系电话：0755-82080387 

 

特此公告。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2 日 


